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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

病毒传播
也搞“城乡差别”？

2003 年，“非典”并未在农村
流行，乡村成为抵御非典入侵的
“净土”。 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
全国的农村普遍上采取了前所
未有的“封村封路”举措。 到目前
为止，新冠肺炎并未在乡村形成
疫情。

病 毒 的 传 播 离 不 开 感 染
源 ，离不开传播的途径 ，也离不
开人群 。 城市人口多 、 居住密
集 ，尤其是城市的工作 、娱乐和
商业空间经常人满为患 。 这些
特点几乎完全符合任何病毒迅
速传播的条件 。

相比之下，乡村人口少、居住

分散，而且是分户居住，生活生产
自足性强， 这些空间特点和经济
社会特点都不利于病毒的传播。

乡村果真是抵御传染病的
“净土”吗？ 答案显然不是那样的
简单。 无论是“非典”，还是此次
疫情，其在城乡间流行的差异都
需要系统的、 基于数据的研究 。
此次，湖北乡村疫情的严重程度
远远不及省内城市的原因则可
能更为复杂。

首先 ，就武汉而言 ，病毒会
不会在乡村传播的第一个关键
是有多少乡村人口在武汉工作
生活 ；其次 ，有多少这样的群体
感染了病毒并在武汉 “封城”之
前回到乡村 ；第三 ，武汉 “封城 ”
之后，乡村地区人口的数量是怎
样变化的。

疫情未在农村
大规模传播

此次疫情总体上在乡村没
有形成大规模。 首先的因素应该
是在疫情发生地计划返乡的农
民感染的数量有限 ；其次 ，感染
者在没有返乡之前就已经无法
返乡，也就是说传播地的“封城”
措施发挥了作用。

现在乡村中“老弱残”较多 ，
一旦在乡村传播，这些群体很容
易被传染。 而乡村“封村封路”的
作用是防止外部输入和本地输
出，没有外部输入的主要原因是
在输入地对输出的控制有效，而
非乡村的“封村封路”。

另一个疫情与城乡问题相
关的假设是 ， 如果有感染者回
到乡村 ， 而乡村没有任何防护
机制 ，即使乡村人口居住分散 ，
但 是 基 于 乡 民 假 日 的 社 交 习
惯 ，病毒也会很快在全村传播 。
即便乡村居住的人口有限 ，但
是按照人口传播比例计算 ，感
染率不会低于城市 。 因为居住
的分散性只有在人员不流动的
条件下 ， 其隔离的优势才会显
现 。 由此可见 ，基于此次疫情没
有在乡村蔓延的现象 ， 而将乡
村看作是疫情不入的 “净土 ”未

免过于天真 。
当然， 现在乡村人口少，即

使发生疫情，也的确不会导致大
的流行 ，而且由于人少 ，也容易
防控。 但这是乡村人口过疏化给
疾病传播带来的某种劣势，并非
乡村固有的抵抗力，一旦人口的
景观发生变化，这一情况将会随
即发生变化。

疫情过后
乡村该如何振兴？

此次新冠病毒的流行超出
了大多数人的想象 ， 对我们生
活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 随着疫
情的缓解 ， 人们开始反思过往
的生活和发展的范式 。 远离繁
忙嘈杂而不安全的城市 、 居住
在风景优美的乡村估计是一部
分人的梦想 。

我曾在日本考察 ，那里的乡
村环境非常优美，甚至乡村从业
人员的收入会高于城市的就业
人员，但年轻人还是普遍去往城
市。 日本是由乡村过渡转型为城
市的国家，东京这个巨大的城市
无疑会有很多城市病，但东京各
种生活条件都十分发达，日本的
疫情并未因为东京巨大的人口
而迅速蔓延。

人类历史上暴发的大传染

病并无证据证明与城市化有直
接的关系。 相反，城市提高了医
疗服务的效率。 人口的集中虽然
有利于疾病的传播，但是人口的
集中也为对于在应急条件下的
大规模集中控制提供了有利的
条件。

我认为，乡村不可能回到过
去的乡村，流动出来的人口也不
可能都回到乡村，没有现代化的
城市，也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乡
村。 现代化的先行者们为我们提
供了很多城市化和乡村现代化
的经验。 现阶段城市和乡村的问
题是治理的不足，不能用这些问
题否定城市化和乡村现代化的
道路。

在快速的城市化下 ，乡村人
口的过疏化导致了乡村的衰落，
这无疑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问题。
但是如果没有良性的城市化，乡
村的衰落是无法扭转的。

中国当前不是城市化过度 ，
而仍然是城市化不足。 乡村的振
兴不会在逆城市化的过程中实
现，新乡村主义思潮恰恰是发生
在中国城市化突飞猛进的阶段，
这一思潮及时提醒我们重视乡
村的价值，推动乡村的振兴。 但
是， 任何将乡村的价值绝对化 、
浪漫化的判断，都可能把中国现
代化道路导向歧途。

乡村是抵御新冠病毒入侵的“净土”吗？

� � 本基金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十
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北京长安信托公益基金会(2018)年度信息公布报告书

住 所

联系电话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民生金融中心 A 座 8 层

010-85405328 邮政编码 无

基金会名称 北京长安信托公益基金会 53110000MJ0176523U登记证号

业务主管单位 无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业务范围 扶贫济困，资助与教育发展、医疗救助、环境保护相关的公益项目。

原始基金数额 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姜燕

互联网地址 www.cfcac.org.cn 成立时间 2016-08-05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人民币（元）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4,022,259.29 3,674,516.21 流动负债 14,648.00 1,340.00

其中：货币资金 2,222,259.29 1,974,516.21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0.00 0.00 负债合计 14,648.00 1,340.00

净资产合计 4,007,611.29 4,007,611.29

资产总计 4,022,259.29 3,674,516.21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4,007,611.29 3,673,176.21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4,007,611.29 3,673,176.21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120,291.45 0.00 120,291.45

其中：捐赠收入 0.00 0.00 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454,726.53 0.00 454,726.53

（一）业务活动成本 425,000.00 0.00 425,000.00

（二）管理费用 29,726.53 0.00 29,726.53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0.00 0.00 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334,435.08 0.00 334,435.08

投资收益 117,218.04 0.00 117,218.04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公益支出情况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4,007,611.29

本年度总支出 454,726.53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425,000.00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10.6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行政办公支出 29,726.53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6.54%

四、审计机构：北京嘉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五、监事：强力 瞿文康

北京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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